附件6：

2011年环渤海区域
流动人口“一盘棋”工作计划
   
2011年环渤海地区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要在国家人口计生委具体指导下，紧紧围绕国家“三年三步走”工作整体部署和安排，紧密结合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定位，按照区域流动人口工作统筹布局、分步实施、集中研讨、稳步推进的原则，大力推进环渤海区域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向前发展，在实现区域“一盘棋”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全国“一盘棋”。
一、加大信息化工作力度，推进“一盘棋”进程。将信息化做为工作重中之重，大力推进本地区信息化建设的步伐。抓住两个重点，一是建设好本省的信息系统、交换平台和数据库。二是力争实现各省信息系统同国家系统的80%对接。同时各省（区、市）还将加强与本省（区、市）相关部门的联系与沟通，整合信息资源，实现信息的对接与共享。环渤海地区也将积极应用好国家流动人口信息交换平台，把一孩生育服务登记、避孕节育情况、违法生育信息在规定的时效内完成提交、核实、确认、反馈工作，提高信息平台的登录率和反馈率，降低“查无此人”的比例，使环渤海地区应用国家流动人口信息交换平台工作的质量再提高一步。
    二、建立协商沟通制度，破解社会抚养费征收难题。就流动人口违法生育社会抚养费征收难的问题，制定协商和沟通制度。初步想法是：流动人口现居住地发现流动人口违法生育后，在事实清楚的前提下，先不急于做出征收决定，而是以书面形式先同户籍地协商沟通，户籍地应及时书面回复并提出意见，双方经协商沟通取得一致意见后，再行征收。研究户籍地和现居住地协商解决征收过程中遇到问题的办法。提倡户籍地和现居住地相互间通力合作，及时主动提供信息、共同协商、联合执法，遏制违法生育。
三、撰写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生存状况报告，为地方党政领导决策提供参考。根据国家提供的监测数据，聘请社会、经济、人口学专家一道研究分析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撰写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生存状况报告，为地方党政领导解决流动人口问题提供参考。
    四、准备召开的会议和活动
1、 4月-5月间在辽宁省召开环渤海地区“一盘棋”工作会议，请各省主任、分管主任、处长参加。主要就如何推进环渤海地区流动人口社会服务均等化工作协商意见，交流做法。
　　2、6月-7月间在山西省召开环渤海地区信息化工作推进会议，请分管主任、处长参加。主要学习考察山西省开展信息化工作的经验并推进10 省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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